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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艺术学校学生德育量化考核条例 

第一条 

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教育引导学生讲道德、讲文明、讲纪律，学会学习、学会生活、学会

关心、学会负责，使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与管理工作系统化、规范化，精细化，促进学生全面发

展，根据《广东省普通中专学校学生操行评定办法》、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和学校教育教学

常规，制订德育量化考核条例。 

第二条   

学生自入学注册起至毕业离校止，学校即对学生实施德育学分考评，定期由各班主任在学校

学生科指导下对每位学生的德育成绩汇总登记，每学期评定一次并记入学生本人档案。 

第三条   

德育学分管理办法，是对学生素质实施全面考核的主要办法之一，是衡量学生思想道德素质

和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的重要手段，是对学生德育目标达成途径、方法及评价的有效探讨。德育

学分与学生的评优、升留级、毕业挂钩。学生每学期德育成绩高于 90 分者，方能取得参与评选

各类综合奖励（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生等）的资格；德育成绩低于 60 分者，不

得享受减免学费和资助；连续两个学期德育学分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升学。 

第四条 

学生德育成绩由基准分、加分、扣分三部分构成，其计算公式为：德育成绩=基准分 + 加分 

- 扣分。基准分为 100 分，合格分为 60 分。每学期德育成绩高于 100 分，以 100 分计算、。 

第五条   

德育评分实行动态透明管理，由学校学生科负责全面审核各班评分结果，可随时累计，适时

公布以便查看。各班学生的德育评分，在学期末，由各班主任负责汇总评定。 

班级学生干部负责对学生的课堂行为及晚自习行为进行登记。宿管老师负责对学生的住宿行

为进行登记。琴房管理老师负责对学生的练琴行为进行登记。晚自习管理老师负责对学生的晚自

习行为进行登记。以上登记汇总均为一周一次，学生课堂及晚自习行为由学生干部在班级公示；

住宿、练琴及晚自习行为由各负责老师汇总，学生科公示。 

凡职务加分只加最高项；因一次（种）错误受到两种（次）以上处罚，扣分只计最高的一种

（次）；因表现良好撤销处分的，可加回原来所扣分数的 1/2；凡德育评分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

查实，视其情节，除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外，在其总分中扣除作假加分分数外，给予必要的

扣分处理。 

第六条   

学校确立“要做事先做人”的教育理念，将德育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全过程，做到教书育人、

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环境育人，把德育作为各项工作的保障，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基础，形成

全面、全程、全员育人的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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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条例由学校教代会（办公会）通过，由学校学生科负责解释并具体组织实施，自 2018 年

9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深圳艺术学校学生德育成绩加分扣分细则 

一、 德育成绩加分 

    为弘扬正气，鼓励先进，可根据情况给予加分。加分分值按以下规定执行： 

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，给予一次性加 10 分： 

⒈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先进集体的每个成员； 

⒉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比赛并获得荣誉者（一等 10 分，二等 8 分，三等及其他 6

分）；  

⒊被评为省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三好学生及各类先进个人；  

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，给予一次性加 6 分： 

4.被评为市级及以上先进集体的每个成员； 

5.代表学校参加市级及以上各类比赛并获得荣誉者（一等 6 分，二等 5 分，三等及其他 3 分）；

  

6.被评为市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三好学生及各类先进个人；  

7.担任校学生会和社团干部满一学期，履行职责优良者； 

8.满一学期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现象、并且师生反映良好公示无异议者； 

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，给予一次性加 3 分： 

9.被评为校级先进集体的每个成员，被评为校级的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三好

学生等； 

10.在学校组织的大型体育艺术、卫生、主题教育等比赛或活动中获得先进集体的每个成员（一

等 3 分，二等 2 分，三等 1 分）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比赛、活动获得名次或成绩突出的个人

（一等 3 分，二等 2 分，三等 1 分）； 

11. 校学生会干事和各班班干部满一学期，履行职责优良者； 

12. 在校级报刊发表文章者； 

13. 有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助人为乐等行为为学校赢得赞誉者。 

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，给予一次性加 1 分： 

14. 班级获得周流动红旗； 

15.宿舍获得周文明宿舍，宿舍卫生被表扬； 

16. 晚自习被表扬。 

    凡学校有关部门或教职员工建议，为学校服务、为学校建设做出贡献者或有先进事迹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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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加分，经核实后由学生科酌情加分。凡本办法未作规定而按情理应给予加分的其他各项，可

由各班主任或其他部门提出加分意见，经学生科审核同意，也可酌情加分。 

 

 

 

 

二、德育成绩扣分 

    学生违反《深圳艺术学校学生考勤管理条例》、《深圳艺术学校学生晚自习管理条例》、

《深圳艺术学校学生宿舍管理条例》、《深圳艺术学校学生琴房管理制度》等校规校纪者，根据

情节酌情给予扣分。扣分分值按以下规定执行： 

凡出现以下行为之一，每人每次扣 1 分： 

⒈不按规定穿着校服入校者； 

2.上课迟到或早退者； 

3.缺交作业者； 

4.一般违反课堂纪律者； 

5. 随地吐痰、乱丢乱抛杂物者； 

6. 不按规定参加劳动、值日者； 

7. 晚自习不遵守纪律者； 

8. 内务整理不规范者； 

凡出现以下行为之一，每人每次扣 2 分： 

9.不尊重教师及管理人员者；  

10. 旷课者； 

11. 上课时间使用手机、随身听、吃零食者； 

12. 违反课堂纪律，干扰正常教学秩序者； 

13 在校内打扑克者； 

14.未按要求进出宿舍楼或未按时就寝者； 

15. .行为举止不文明、骂人或交往不得体者； 

16. 严重违反宿舍管理规定、琴房管理规定、晚自习管理规定等校规校纪未达到处分情节的； 

处分扣分： 

17、受警告处分者扣 5 分；受严重警告者扣 7 分；受记过处分者扣 10 分；受留校察看处分者扣

15 分。 

    凡本办法未列举，违反校规校纪按情理应给予扣分的其他情况，由各班主任或学校管理部

门或教职工根据情节提出扣分意见，经学生科查实审核同意，给予酌情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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